附件4；

中华人民共和国  海关

关于中国籍船舶兼营业务申请批准决定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_________

（1）  ：

    经审核，你单位关于  （2）  船舶  （3）   (国际转内贸航行或者内贸转国际航行)的申请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我国兼营国际国内运输船舶的监管规定》的有关规定，决定予以批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4）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填写规范说明：

（1）被告知企业名称；

（2）申请船舶的名称；

（3）选择填写后面括号内的一项；

（4）主管海关签章。

